乳山市人民政府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　
　               乳政复不字〔2023〕3号
     
申请人：秦某，性别：男，联系地址：山东省乳山市乳山口镇
被申请人：乳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法定代表人：刘国贤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对秦某提交的纠正违法行政处罚申请书的答复意见》不服，于2023年9月14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关于对秦某提交的纠正违法行政处罚申请书的答复意见》不服提起行政复议申请，该答复意见不属于行政行为，非行政复议范围。且，被申请人的回复并未产生、创设、改变或者消灭申请人行政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，不产生行政法上的法律效果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


2023年9月21日

